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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報

會

向
智
尊
者
著

香
光
鞏
固
鄉
編
譯
組
譯貪

可
睡
?
癡
三
不
善
根
是
「
苦
」
的
根
本
因
;

無
貪
、
無
瞋
、
無
癡
一
二
善
根
是
一
切
慈
悲
的
表
現
與
智
見
上
的
成
就
。

解
脫
道
與
善
根
、
不
主
口
板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
a
e
-
-
:

飾
自
揖
善
鹽
鹼

:
眾
生
有
三
不
普
根
|
|
貪
、
瞋
、
癡
。
此
三
者
滷
蓋
一
切
聽
法

9

從
內
心
昏
眛
不
明
的
隨

眠
，
到
表
現
於
最
粗
的
言
行
?
無
論
程
度
強
弱
或
以
何
種
方
式
呈
現
，
」
的
根
本
國
。

與
三
不
普
根
相
反
的
是
|
|
無
含
一
、
無
醋
、
無
癡
，
此
三
一
善
根
是
指
一
切
行
為
上
的
無
私
、
慷
慨
與
出

-----, 

離
9

日
軍



一
切
善
惡
的
根
本
，
也
是
站
滿
苦
、
甜
果
實
的
生
命
之
樹
的
根
瓣
。

會
一
與
頤
受
到
癱
的
支
持
與
當
養
，

得
以
抑
制
不
善
的
力
量

9

但
這
樣
的
平
衡
卻
不
穩
定
，
需
要
持
續
不
斷
地
警
覺
與
努
力
才
能
維
持
。

一
切
有
情
眾
生
或
個
體
的
驅
動
力
?
所
幸
善
根
也
同
樣
遍
及
世
間
?

命
的
自
然
界
，
也
可
在
相
吸
與
相
斥
中
發
現
相
應
於
貪
、

9

固
有
的
無
知
使
得
相
吸
與
相
斥
的
力

量
保
持
在
無
目
的
問
廳
的
謹
動
，
中
，

。
因
此
9

從
久
謹
以

來
，
自
然
界
的
大
宇
宙
與
內
心
的
小
宇
宙
，
就
不
斷
地
在
相
吸
與
相
斥
、
貪
與
頤
之
間
爭
戰
，

由
自
蠢
的
努
力
與
內
觀
，
否
則
將
永
無
休
止
。
這
兩
種
宇
宙
上
相
對
能
量
的
街
突
，
無
措
靠
其
自
身
來
解
決
，

的
一
面
|
l

有
情
所
感
受
到
無
止
盡
、

-
q祖國
疋
「
L一
r \ 

在
人
間
也
是
如
此
。
我
們
看
到
人
們
自
豪
地
相
信
自
己
是
個
「
自
由
人
」

9

日
軍
自
己
的
生
命
或
甚
至
是
自

然
界
的
主
宰
，
但
在
他
的
心
靈
尚
未
成
長
的
狀
態
下
，
實
際
上

，
受
到
不
明
所
以
的
內

在
力
量
一
所
驅
使
，

|
|
薔
蝦
，
就
在
自
己
可
觸

及
的
心
中
，
增
長

E
P
就
可
以
完
全
斷
除
盒
、

、
癡
o

雖
然
，
我
們
將
這
六
種
根
稱
為
「
善
與
惡
的
根
源
」
，
但
此
處
所
使
用
的
「
善
」
與
「

介
紹
而
暫
時
簡
單
選
用
的
類
似
說
法
。
在
佛
典
中
，
則
將
之
稱
為
「
善
根
」

(
W
Z
E
E
E巴
巴
與
「?
只
是
為
了

L-

(
包S
E
E
B

固
自
己9

種會

用
詞
的
不
同
標
明
出
一
項
重
要
的
差
里
，
即
稱
之
為
「
根
」
的
心
法

9

比
「
善
」
與
「

」
等
字
所
指

拉
拉
鼠
闊
別
奧
秘
臨
隨
翎
崗
納
悶
閣
制

1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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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出
自
開
計
划

i
m
u

、
更
深
，
其
差
異
可
定
義
如
下

9

並
有
直
接
傷
害
他
人
意
圓
的
身
行
戒

昔
日
語9
這
樣
有
意
的
行
為
就
是
不
蘊
德

p

一「

L一

「
阻
罪
」
?

以

'
這
樣
的
行
為
稱
為
「
不
蓄
的
身
業
或
語
業
」
。
而
「
希
望
叫
別
人
受
彈
傷
害
」
的
興

不
善
根
有
關
的
想
法
，
則
構
成
了
個
人
層
間
的
不
道
德
與
評
判
的
標
準

9

例
如
那
些
傷
害
、
謀
枷
輯
、

、
強
轟
伯
人
的
想
法
?
以
及
導
致
他
人
受
傷
或
忽
視
傷
害
的
錯
誤
觀
念
，
不
論
其
是
否
展
現
為
言
行
，

「
不
善
意
業
」
。

依
嚴
格
的
定
義
來
說
，
在
沒
有
導
致
蓄
意
傷
害
他
人
時
，
任
何
程
度
的
貪
、
旗
、
癱
都
不
是
「
惡
」
或

。
然
而
，

'
這
三
者
仍
是
不
善
的
，

?
並
導
同
苦
果
。
同

據
地
，
「
善
」
一
詞
超
過
社
會
意
義
屆
國
所
說
的
通
樁
，

〔
心
念
或
行
為
)
，

的
行
為
或
試
圖
理
解
真
實
的
本
質
等
。

主
導
西
方
的
有
一
神
論
信
仰
，
近
年
來
也
面
臨
危
機
，
主
中
使
包
括
道
德
上
的
困
境
。
對
許
多
人
甜
苦
，

上
帝
的
信
仰
已
然
破
爛
，
而
這
些
失
去
上
帝
信
仰
的
人
，
在
沒
有
神
從
天
而
降
的
制
裁
下
，
也
往
往
看
不
出

他
們
信
仰
道
體
的
理
由
。
在
沒
有
權
全
的
道
德
基
臨
下
，
他
們
或
接
受
物
質
主
義
的
政
治
意
融
盟
態
，

自
利
的
原
則
行
車
。

?
我
們
也
發
現
目
前
有
愈
來
愈
多
的
人
在
尋
求
更
好
的
選
擇
。
對
他
們
而
言
，
佛

「
善
根
」
血
之
不
喜
根
」

，
提
供
了
判
定
善
惡
的
準
繩
?
它
既
不
屬
於
神
學
，
也
不
獨
裁
專
斷
，

而
是

9

具
備
了
穩
固
的
心
理
基
礎
，
為
棄
惡
擇
甘
南
口
提
供
了
自
主
的
實
踐
動
機
。



拿一
現
代
人
所
接
觸
到
「
道
德
行
為
」
的
社
會
與
政
治
動
機
，
或
許
不
會
與
基
本
的
道
德
情
操
公
然
恆
觸
，

但
由
於
其
架
構
受
限
於
特
定
的
歷
史
條
件
，
便
反
應
出
優
勢
社
會
族
群
的
各
種
自
我
利
益
與
偏
見
。
所
以
，

他
們
所
提
出
的
價
值
觀
具
有
高
度
的
相
對
性
，
且
缺
乏
普
遍
的
有
效
性
。
相
反
地
，
佛
教
倫
理
則
立
基
於
心

理
的
事
實
，
而
非
外
界
的
偶
發
事
件
，
提
供
道
德
規
範
的
要
冒
，
超
脫
相
對
的
局
限
，
而
適
用
於
不
同
的
時

空
環
境
。
透
過
內
省
與
觀
察
，
我
們
可
以
了
解
不
善
根
是
令
人
不
悅
的
心
法
，
會
造
成
自
身
與
他
人
的
痛
苦
。

既
然
避
苦
求
樂
是
人
類
共
同
的
天
性
，
那
麼
我
們
就
能
了
解

.. 

約
束
不
善
根
所
引
生
的
行
為
，
並
激
發
由
相

對
的
善
根
所
產
生
的
行
為
，
能
符
合
自
己
與
他
人
長
遠
的
利
盤
。
以
下
對
不
善
根
的
概
述
，
將
釐
清
此
觀
點
。

不
善
根
傷
害
自
他
，
善
根
利
益
白
他

「
貪
」
是
一
種
缺
乏
、
需
求
的
狀
態
，
總
在
尋
求
成
就
與
持
續
的
滿
足
，
但
欲
望
註
定
無
法
獲
得
滿
足
，

因
而
只
要
貪
繼
續
存
在
，
區
乏
感
也
會
隨
之
持
續
。

「
瞋
」
包
括
各
種
程
度
的
瞋
'
也
是
一
種
不
滿
足
的
狀
態
。
雖
然
客
觀
地
說
，
瞋
因
回
應
討
厭
的
人
或
環

境
而
生
起
，
但
它
的
真
正
根
源
卻
是
主
觀
且
內
在
的
，
主
要
是
來
自
於
受
挫
的
欲
望
與
受
傷
的
自
尊
。
佛
教

的
心
理
學
將
瞋
的
範
圍
延
伸
，
認
為
瞋
不
只
包
含
單
純
的
憤
怒
與
敵
意
，
還
包
括
各
種
負
面
的
情
緒
，
例
如

失
望
、
情
緒
低
落
、
焦
慮
和
絕
望
等
，
是
指
在
一
切
因
鋒
和
合
的
存
在
中
，
對
無
常
、
不
安
穩
與
不
完
美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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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現
出
的
偏
差
反
應
。

「
癡
」
有
無
明
的
外
相
，
是
一
種
迷
惑
、
困
惑
與
無
助
的
狀
態
。
就
其
邪
見
的
一
面
來
看
，
癡
導
致
獨

斷
，
造
成
狂
熱
、
偏
執
的
性
格
，
並
使
心
靈
頓
圖
與
封
閉
。

以
上
的
三
不
善
根
，
造
成
個
人
內
在
的
不
和
諧
與
社
會
的
衝
突
。
在
西
藏
唐
卡
畫
中
，
將
三
不
善
根
描

繪
成
「
生
命
之
輪
」
(
者
呵
H
O
O
-
t
E
h
0
)

仰
的
輪
軸
，
由
雞
、
豬
和
蛇
三
者
作
為
象
徵
性
的
代
表
，
彼
此
相
隨
而

一
再
轉
動
，
這
三
不
善
根
正
是
如
此
相
依
相
生
。

貪
根
導
致
衝
突
與
紛
爭
，
因
為
它
會
對
那
些
妨
礙
滿
足
欲
望
，
或
一
同
競
爭
所
欲
之
物
|
|
欲
樂
、
權

力
、
優
勢
、
名
聲
的
對
手
產
生
怨
恨
、
憤
怒
和
瞋
恨
。
當
遭
遇
挫
折
峙
，
貪
或
許
會
帶
來
憂
愁
、
悲
傷
、
絕

望
、
羨
慕
與
嫉
妒
等
這
些
屬
於
瞋
的
狀
態
，
而
非
產
生
敵
意
與
憤
怒
。
此
外
，
被
剝
奪
與
遭
受
挫
折
的
痛
苦

還
會
加
強
欲
求
，
為
了
要
逃
避
痛
苦
，
貪
使
人
更
放
縱
自
己
於
其
他
的
享
樂
中
。

貪
、
瞋
總
是
與
癡
形
影
不
離
，
兩
者
以
癡
為
基
礎
，
並
在
追
求
想
要
的
目
標
或
逃
離
不
喜
歡
的
事
物
時
，

產
生
更
多
的
癡
。
愛
與
恨
讓
我
們
對
不
斷
尋
求
的
危
險
視
而
不
見
，
這
離
真
正
的
利
益
，
在
愛
與
恨
背
後
真

正
使
人
盲
目
的
是
癡
'
它
引
導
我
們
誤
入
歧
途
。

一
切
癱
的
根
本
是
永
恆
的
自
我
思
想
i
!

相
信
自
我
。
由
於
這
虛
幻
的
自
我
，
人
們
貪
求
、
瞋
恨
，
並
在

其
上
建
築
自
己
的
想
像
與
自
傲
。
首
先
，
必
須
清
楚
地
領
悟
這
種
堅
信
自
我
的
見
解
是
虛
幻
不
實
的
，
只
有

藉
由
修
觀
與
透
徹
的
思
惟
所
培
養
出
來
的
正
見
，
才
能
揭
穿
自
我
的
幻
相
。



雖
然
善
根
與
不
善
根
是
個
人
的
心
理
狀
態
，
但
它
們
的
顯
現
與
影
響
卻
極
具
社
會
意
義
。

免
於
受
到
他
人
貧
、
頤
、
癱
的
傷
害
，
都
會
立
即
起
而
保
護
自
己
、
所
愛
的
人
、
財
產
、
安
全
與
自
由
;

他
自
己
的
貧
、
瞋
、
癡
也
可
能
反
過
來
引
發
別
人
的
焦
膚
、
關
切
與
思
恨
，
雖
然
他
可
能
末
察
覺
或
不
本

以
上
瞌
睡
導
致
錯
綜
體
雜
又
相
互
連
站
的
苦
|
|
造
成
他
人
痛
苦
的
同
時
，
自
己
也
承
受
痛
苦
。
因
此
，

一
一
強
調
:
不
善
根
同
時
傷
害
自
己
與
他
人
?
而
普
根
則
為
利
己
村
人
的
根
源
(
見
頁
拉
山

0
)。

與
善
麟
、
不
善
柵
概
有
需

在
人
類
所
闢
注
的
各
層
面
上
?
善
根
與
不
善
根
是
嚴
重
要
的
，
它
們
是
使
我
們
肯
定
生
命
與
追
成
結
生

意
業
生
起
的
原
因
，
是
身
、

、
意
的
驅
動
力
，
不
僅
塑
進
我
們
的
性
格
、
命
謹
，
也
因
而
決
定
了
來
生
的

特
質
。
由
於
不
甘
南
口
根
在
心
靈
結
構
中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地
位
，
國
此
?
阿
雕
達
磨
藏
將
之
作
為
不
善
念
的
分
類

依
據
，
也
作
為
性
惰
的
鑽
型
。
解
脫
道
的
各
階
段
也
與
善
根
、

，
在
最
初
的
階
段
9

的
貪
、
頓
與
不
負
責
任
的
無
明
何
必
須
由
戒
來
去
除
;
更
進
一
步
時

9

則
藉
助
定
與
慧
，
更
深
厲
地
去
除
不
善

9

並
增
長
普
根
。
即
使
是
阿
羅
漢
或
涅
槃
|
|
偉
大
追
求
的
極
致
，
也
同
樣
以
貪
、
棋
、
癡
諸
根
的
寂
滅
來

解
釋
。

嘻扭

佛
陀
針
對
廣
義
的
諸
根
所
作
的
開
一
不
中
，
?
將
貪
、
頤
、
癡
覽
於
佛
法
的
機
、
心
，
明
確
揭
示
出
心
靈
完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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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覺
的悟

貪時

瞋島
癡單
是這

苛是
至少 個

苦儷

難淺
學又
由臨 品積

害的

的教

擴建
L 因
判此

每

里去
星理
德於
國何
箭種

人層
來去
說要
都都

應態
詰趣

有入
如

切事
膚賞
之上
痛'
。極

如
此
對
諸
不
善
根
由
初
步
的
認
識
，
漸
漸
變
成
常
識
，
進
而
達
到
全
盤
的
理
解
，
或
許
能
成
為
使
人
進
入
解

脫
道
|
|
貪
、
瞋
、
癡
盡
除
的
深
刻
領
悟
。

(
編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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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P
1

仰
見
《
生
死
之
輪
》
(
且

n
S
E

曳
昆
、
H
F
S丸
N
X
a
S
)
E
H
B
H
e
B
H
O

比
丘
著
(
《
法
輪
》
Z
。

-
E
Z
F
t
a
)

。

向
智
尊
者
簡
介

@
一
九
O

一
年
七
月
，
生
於
德
國
法
蘭
克
福
漢
諾
錯
。

@
一
九
三
六
年
六
月
，
於
胡
蘭
出
家
，
受
教
於
三
界
智
尊
者

(
Z可
自
且
也Z
E

目

m
g
)。

。
一
九
五
八
年
一
月
，
創
立
錯
蘭
佛
教
出
版
社
(
切
可
切
)
。

。
一
九
九
四
年
十
月
，
入
滿
於
蜴
蘭
隱
居
林

(
2
3
個
再
回
回5
5

個
個
)
。



會一
@
重
要
著
作

•• 

《
法
見
》
(
且
n
E
R
S

曳
b
E
E
E
G
)、
《
佛
教
禪
觀
、
心
要
》
(
M
d
m
h
g
y
H
曳
M
W皂
、
學
設
足
足

E
E
a
)
、

《
阿
耽
違
磨
研
究
》
〈
A
F
E足
音
連
這

Q
M
H
E
&
8
)
、
《
舍
利
弗
的
一
生
》

(
M
-
p
m
h
q
f
b
\
h
h
y
b
u
E
H
H
S
)

。

【
教
訊
系
攝
】

香
光
尼
眾
佛
學
院
院
長
悟
因
法
師
受
邀
至
捷
克
弘
法

香
光
尼
眾
佛
學
院
院
長
悟
因
法
師
七
月
二
十
五
日
受
邀
至
捷
克
布
拉
格
「
蓮
花
佛
法
中
、
心
」
演
講
，
請
題
固
定
「
禪
宗
在

中
國
的
發
展
」
，
由
捷
克
籍
性
空
法
師
擔
任
翻
譯
，
計
有
二
十
五
位
捷
克
習
禪
者
聽
講
。

由
於
擅
克
近
年
才
從
共
產
體
制
轉
為
民
主
體
制
，
佛
法
在
東
歐
的
弘
傳
才
翩
起
步
，
亟
需
打
開
與
其
他
圓
家
佛
教
相
互

交
流
的
管
道
，
因
此
悟
因
法
師
此
行
別
具
意
義
。
法
師
於
演
講
中
談
到
，
佛
法
從
印
度
流
傳
至
中
國
，
在
政
治
、
社
會
、

文
化
思
想
等
方
面
的
融
合
做
了
許
多
努
力
，
才
令
佛
教
得
以
在
中
國
茁
壯
。
接
著
以
禪
宗
「
不
立
文
字
，
教
外
別
傳
」
的

精
神
，
說
明
佛
法
的
真
精
神
不
應
局
限
在
語
言
文
字
，
而
是
在
於
對
生
命
的
真
正
闢
慎
，
它
超
越
國
籍
、
種
族
與
性
別
。

而
「
馬
祖
建
叢
林
，
百
丈
立
清
規
」
的
典
範
，
則
敵
示
後
人
.. 

禪
修
除
個
人
的
身
、
心
安
頓
之
外
，
健
全
的
簡
體
也
是
傳
承

佛
法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最
後
，
勉
勵
大
家
要
由
栽
培
自
己
做
起
，
追
隨
明
師
並
彼
此
護
持
，
這
便
是
佛
法
在
捷
克
弘
傳
的
開

端
。
演
請
結
束
後
，
在
場
聽
眾
皆
表
示
領
受
到
從
未
有
過
的
法
喜
。
從
他
們
專
注
、
愉
悅
的
神
情
，
相
信
這
是
佛
法
在
捷

克
一
個
希
望
的
起
點
。

隨
後
，
悟
因
法
師
與
隨
行
尼
僧
參
訪
性
空
法
師
的
「
護
菩
提
禪
修
中
、
心
」
'
帶
領
信
眾
共
修
，
並
以
當
年
摩
晒
除
此
丘
勉

勵
錫
蘭
國
主
的
典
故
，
說
明
當
地
佛
教
要
由
當
地
人
來
帶
動
，
勉
勵
大
眾
用
功
、
發
、
心
。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六
十
七
期
】
民
國
九
十
年
九
月V
O
一
三


